
   

 
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  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電費補貼  

目的  

 
 政府當局建議撥款 45 億元，用作向 250 萬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

提供每戶 1 ,800  元的額外電費補貼。本文載列有關措施的重點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2 .  我 們 建 議 向 每 個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 1 提 供 最 高 1 ,800  元 的 額 外 電

費 補 貼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這 些 補 貼 與 現 有 的 補 貼 可 用 作 支 付 合 資 格 住 戶 帳

單 所 示 的 電 費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或 戶 口 結 束 為 止 ， 兩 者 以

較早者為準。  

 

 

理由  

 
3 .  鑑 於 外 圍 經 濟 前 景 未 明 及 通 脹 上 行 風 險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提 出 了 一 系

列 一 次 性 的 刺 激 經 濟 措 施 ， 包 括 向 每 個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提 供

1 ,800  元 的 補 貼 。 現 時 ， 香 港 約 有 20%的 住 戶 平 均 每 月 支 付 電 費 不 多

於 150  元。這筆補貼足夠為他們支付至少一年的電費。這項措施對低

收入家庭的幫助最大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「電力住宅用戶戶口」泛指住宅用電所適用的戶口或家庭供電所適用的戶口。在釐

定適用的電費時，電力公司會考慮有關單位的佔用性質。電力公司會根據既 定 機

制，處理開立和取消戶口，以及其他與戶口有關的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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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我 們 建 議 分 12 期 向 合 資 格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注 入 1 ,800  元 的 補

貼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我 們 會 連 續 12 個 月 ， 在 每 月 首 日  2 向 當 天 是 中 華 電

力有限公司或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注入 150  元的補

貼 ， 暫 定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推 行 。 注 入 的 補 貼 額 只 可 用 作 抵 銷

同一戶口帳單所示電費。  

 
5 . 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開 立 為 數 88  億 元 的 承 擔 額 ， 向 合 資 格 的 住 宅

住 戶 提 供 電 費 補 貼 (二 零 零 八 年 計 劃 )。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，

政 府 再 次 提 供 兩 輪 的 電 費 補 貼 (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計 劃 )， 因 而

把承擔額增加至 178  億元。在二零一二年計劃下，所有合資格電力住

宅用戶現正每月獲發 150  元的補貼，直至二零一三年六月。  

 
6 .  我 們 建 議 新 計 劃 沿 用 二 零 零 八 年 、 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計 劃

的 做 法 ， 容 許 未 用 補 貼 轉 撥 至 其 後 月 份 ， 用 以 支 付 同 一 戶 口 帳 單 所 示

的 電 費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、 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計 劃 下 ， 補 貼 的 使

用 限 期 為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。 隨 着 建 議 的 計 劃 ， 我 們 建 議 延 長 補

貼 的 使 用 限 期 ， 讓 新 補 貼 與 二 零 零 八 年 、 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計

劃 下 的 補 貼 可 用 作 支 付 合 資 格 住 戶 帳 單 所 示 的 電 費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六 年

六 月 三 十 日 或 戶 口 結 束 為 止 3， 兩 者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這 樣 可 使 新 計 劃

下的補貼在首次發放起計有三年的有效期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如戶口持有人在月份的首日有變，則新的戶口持有人會獲得補貼。就任何一個電錶

而言，每個月內只有一個戶口合資格獲得補貼。  

3 目前，香港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及香港房屋協會 (房協 )的公屋租戶，如因屋邨重建或

進行大型維修／改善工程而須按房委會／房協要求遷往其他公屋單位，可獲發電費

補充補貼，金額相等於其舊有電力戶口結束時失效的未用補貼金額。有關補貼由另

一項根據獲授權力開立的承擔額支付。這次再提供額外補貼，我們計劃沿用這項安

排 。 考 慮 到 房 委 會 ／ 房 協 現 時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預 計 這 安 排 所 需 的 補 充 補 貼 總 額 約 為

9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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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有 些 人 士 建 議 為 鼓 勵 減 少 耗 電 量 ， 計 劃 中 的 補 貼 應 與 耗 電 量 4 掛

鈎 。 我 們 經 考 慮 後 ， 認 為 這 建 議 並 不 可 行 。 這 主 要 是 耗 電 量 會 因 為 各

種 不 同 因 素 5 而 改 變 ， 其 中 很 多 因 素 往 往 與 住 戶 的 環 保 意 識 無 關 (例 如

住戶人口的改變 )。  

 

 

財政負擔  

 
8 .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， 兩 家 電 力 公 司 的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約

有 250  萬 個 。 按 此 計 算 ， 我 們 估 計 建 議 涉 及 補 貼 額 約 為 45  億 元 。 因

此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總 目 147－ 政 府 總 部 ：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(庫 務 科 )分

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項下項目 881 向合資格的住宅用戶戶口提供電

費補貼的承擔額增加 45  億元，即由現時的 178  億元增至 223  億元。

這措施自 2 0 0 8 - 0 9 年度起的總承擔額分析摘要如下：  

計劃  非經常開支承擔額  使用限期  

二零零八年  

截至二零一一年  

截至二零一二年  

截至二零一三年  

 88 億元  

 133 億元  (+45 億元 ) 

 178 億元  (+45 億元 ) 

 223 億元  (+45 億元 ) 

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

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

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

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根據《香港統計月刋》載的住宅用戶總耗電量，以及年底的住宅用戶數目，每個用戶

自 2005 年起的平均耗電量如下－  

 總耗電量  

(億度電 ) 

年底的住宅用戶數目

(萬個) 

每個用戶的平均耗電量 

(度電) 

2005 99 236 4 220 

2006 98 239 4 120 

2007 101 241 4 200 

2008 103 244 4 220 

2009 108 247 4 380 

2010 109 250 4 380 

2011 111 252 4 390 

2012 114 254 4 500 

 

5 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氣溫。舉例來說，當局在 2011 年 7 月及 2012 年 7 月實行電費

補貼時，每個住宅用戶的平均耗電量較 2007 年 7 月沒有電費補貼時少約 23%。這可

能與 2011 年及 2012 年這兩年的 7 月份的平均氣溫較 2007 年 7 月的低了攝氏 0.8 度

有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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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由 於 政 府 會 根 據 帳 單 所 示 的 到 期 日 向 電 力 公 司 支 付 補 貼 ， 有 關 款

項會在數年間分開支付。估計建議的承擔額所需現金流量如下：  

 
財政年度  百萬元  

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已動用的款額  15,240 

2013-14 4,480 

2014-15 1,980 

2015-16 450 

2016-17 150 

總額  22,300 

 
實 際 所 需 款 額 及 每 年 的 現 金 流 量 取 決 於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合 資 格 戶 口 的

數目及其用電量。  

 

 

監控機制  

 
10 .  與 二 零 零 八 年 、 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計 劃 一 樣 ， 我 們 會 擬 備

適 當 文 件 ， 訂 明 額 外 補 貼 的 運 作 準 則 ， 以 及 有 關 各 方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，

以 便 電 力 公 司 遵 行 。 監 控 機 制 的 其 中 一 項 要 求 ， 是 電 力 公 司 須 繼 續 每

月 向 政 府 提 交 報 告 ， 交 代 符 合 補 貼 資 格 的 戶 口 數 目 、 該 月 已 使 用 的 補

貼 額 和 轉 撥 的 未 用 補 貼 額 。 電 力 公 司 亦 須 向 政 府 提 供 由 外 聘 核 數 師 發

出的確認文件，證明是根據有關計劃的條款向政府收費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11 .  財 務 委 員 會 ( 財 委 會 )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審 議 文 件

FCR(200 8-0 9 ) 1 8 號，批准一筆為數 44  億元的承擔額，用以向每個電

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提 供 1 ,800  元 的 電 費 補 貼 。 其 後 ， 財 委 會 在 二 零 零 八

年 七 月 十 八 日 審 議 文 件 FCR(2008-0 9 ) 4 1 號 ， 同 意 把 補 貼 額 增 加 至

3 ,600  元 ， 並 為 此 而 把 承 擔 額 由 44  億 元 增 加 至 88  億 元 。 在 二 零 一 一

年 六 月 十 日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， 財 委 會 審 議 文 件

FCR(201 1-1 2 ) 2 1  號 及 F C R ( 2 0 1 2-1 3 ) 3 0  號 ， 同 意 再 次 向 每 個 電 力 住 宅

用 戶 戶 口 提 供 合 共 3 , 6 0 0  元 的 電 費 補 貼 ， 而 承 擔 額 亦 為 此 增 加 至

178  億 元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該 筆 承 擔 額 的 未 用 餘 額 約

為 25  億 6 ,000 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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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在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的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建 議 向

每 個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提 供 1 ,800  元 的 電 費 補 貼 ， 以 協 助 市 民 紓 解 壓

力、提振經濟。  

 

 

下一步工作  

 
13 .  在 2013 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獲 通 過 後 及 視 乎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在

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盡快向財委會提交撥款申請，以落實建議。  

 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 
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三年四月  


